镇江市妇联首问负责制实施办法

(试行）

一、为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，强化服务基层、服务妇女意识，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，为基层广大妇女提供优质、高效、满意的服务，全面落实岗位责任制，根据本部门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二、首问负责制是指服务对象到市妇联机关办事（含举报、投诉、咨询、查询等），接受询问的首位工作人员必须负责解答、办理或交经办部室、人员办理的制度。
三、首问人要热情礼貌、用语文明；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，切实为办事人着想，不得推诿扯皮；要按照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热心提供服务，展示市妇联机关干部的良好职业道德和精神风貌。 

四、根据岗位职责或者授权，属于本人职责范围的事项，首问人应当场受理，可以当场答复或者办理的应当场答复或者办理。对需要经过一定程序，不能当场办理的事项，首问人应一次性告知相关事项；对办事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要补充或修正的全部材料，并给予指导帮助。按政策规定不能办理或者暂时不能办理的事项，首问责任人要耐心解释，对经解释后办事人仍提出异议的，应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；对把握不准或者紧急的事项，也应当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。
五、属于本部室但不属于本人职责范围的事项，要主动为办事人指引承办人。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，要向办事人说明，并告知该事项具体承办部室，必要时应引领前往，不得推诿、拒绝。

六、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事项，首问人应告知或尽可能帮助其了解承办机关部门和单位。
七、属于电话咨询的，首问人应按上述原则给予答复；属于举报或投诉的，首问人应将反映的事项、举报或投诉人姓名、联系电话等要素记录在册，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。

八、首问人对办事人咨询、反映或者申请办理的事项，必要时应做好登记，收取的材料要在办事人面前清点清楚，并告知办事人，以防出差错。

九、部室负责人对本部室实施首问负责制负总责，首问责任人负直接责任。首问负责制按照《市妇联绩效考核制》等规定，纳入个人考核体系，对违反首问负责制的人员，依照《镇江市妇联失职追究制》的相关规定进行问责处理。
十、市妇联党支部纪检委负责受理相关投诉，并协调处理相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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